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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史杨军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企图通过转移、隐匿财产的方式逃避执行，这

样的行为是否涉嫌构成犯罪？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

　　法院查明，2015年9月，在蔡某与王某的债务纠纷一案中，原哈密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现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蔡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王某300万余元，但蔡某未履行该判决。

　　2016年5月，王某申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院于同年7

月作出强制执行裁定书并向蔡某送达。此后，蔡某将其位于乌鲁木齐市

的房屋以6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其女儿，并将收取的房屋转让费用于支

付个人的其他债务。

　　2021年7月，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蔡某涉嫌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向伊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明知人民法院开始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仍

将名下房产转让给其女儿，并将售房所得款项支付个人其他债务而不履

行生效判决，其主观上具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故意，在收到法院的执

行通知书后，未向债权人王某履行债务金额，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

被告人蔡某的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法官庭后表示，刑法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法官提醒，自觉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是每一名公民应尽的法律义

务。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不

仅侵害了案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危害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甚至还会

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任何规避、阻碍、抵抗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当事人切莫以身试法。

生效判决拒不执行
转移房产定罪获刑面对家暴勇敢说不 遭遇侵权有法撑腰

　　家庭暴力的出现不仅对受害者的生理、心

理造成很大伤害，也会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实

施家庭暴力者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侵犯家庭成员

的人身权利，不但与家庭伦理背道而驰，而且严

重违反国家法律，情节严重者涉嫌犯罪。

　　因此，对侵犯人身权利的家暴行为绝不能

漠然视之，更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首先，应

当进一步加大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力度，对家

暴行为长震慑、零容忍，对反家暴措施全覆盖、

无死角，尤其是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报警求助

应当尽快受理并果断制止违法行为。对面临家

庭暴力现实危险者，应当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

护令，通过事前干预来避免悲剧发生。

　　其次，社区居民、乡村村民应当牢固树立命

运共同体意识，对发生在身边的家庭暴力行为

及时劝阻并协助报警，决不能以冷漠看客的方

式来助长施暴者的威风和嚣张气焰。基层组织

也应当密切关注辖区内的动态，对存在家庭暴

力风险的因素及时进行上门干预和心理疏导。

　　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让我

们携手共进，为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家庭生活

而努力。

胡勇  

□ 本报记者 崔东凯 张冲

　　“你啥时候还钱？”“还什么钱？”“买彩票的钱。”“我没买彩票还什么

钱？”“是你让我帮你打印的彩票啊。”“彩票在谁手里呢？”“现在在我这

呢。”“在你手里我还什么钱？”这样的“神逻辑”不是某个小品里的剧情，

而是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

　　2015年以来，李某在王某经营的彩票站长期购买彩票。两人熟悉

后，李某时常以电话赊账的方式购买彩票，时间一长，王某默认了这样

的交易习惯。

　　一天，李某又给王某打电话买彩票，要求随机选号，王某按李某要

求共打印出彩票354张。李某说等他过去结账，可这一等就没了影。王某

一要钱，李某就说再等等，到后来李某连电话都不接了。好在王某平日

“留了一手”，把两人的日常通话录了下来。2021年12月，王某将李某诉

至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庭审中，被告李某演绎“神逻辑”，面对原告王某的起诉列出了五点

答辩意见。一是原告不能证明自己是卖彩票的；二是不能证明彩票是给

被告出的；三是被告没有打欠条；四是彩票不在被告手里；五是原告在

没有收到彩票款的情况下，一次出了354张彩票，造成的损失原告也有

过错。

　　主审法官通过几次调解向李某释法明理，讲清利害，告知李某的行

为有违诚信原则，应当支付彩票款。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李某

欠王某彩票款共计62000元，此款由李某分期偿还。

　　经办法官陈佰侠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

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也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订立

合同。本案中，李某长期在王某处赊购彩票，已经形成一定交易习惯，结

合王某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关于购买彩票的合同成立，李

某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履行给付彩票款的义务。

彩票赊账耍赖不还
合同成立分期偿还

租地建墓赶上搬迁 要求退款有违诚信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胡科刚 宋海红

　　约定在他人承包的土地上建造墓地，在支付

使用费后，恰逢殡葬改革而将坟墓搬迁至公墓，

当事人以此为由主张要回土地使用费，是否能获

得法院的支持？近日，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在租赁土地上建造墓地引起

纠纷的案件。

　　1988年，刘某某与其村委会签订了果园承包合

同。按照当地的习惯说法，刘某某所经营的果园风

水很好。张某某的父亲生前原属于该村村民，后将

户口迁出了该村。2012年，张某某父亲去世后，按照

民间落叶归根的风俗，张某某打算将父亲的墓地

建在故乡。于是，张某某联系到刘某某，经协商后

使用刘某某承包的果园中的4m×4m土地为其父亲

建设了墓地，并支付刘某某土地使用费6000元，所

建墓地使用至2020年。2020年清明节前，该村所属

街道进行殡葬改革，推行公益性生态公墓，对该区

域墓地进行整体分期分批搬迁整治，并给予最高

2800元的补贴，将村居内的坟墓集中搬迁到常青园

公墓，张某某父亲的墓地随之搬迁到公墓。后张某

某主张其父亲墓地已搬出，但其未收到政府补贴，

要求刘某某返还当初的墓地使用费6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某与张某某之间

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遵守

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遂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

请求。张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日照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某某与张某某在

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由张某某支付6000元，在刘

某某承包的部分土地上建造墓地，张某某支付刘

某某6000元并在该土地上建造了墓地。双方在平等

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虽然张某某在涉案土地

建造的墓地现已搬迁，但该事实系国家政策使然，

并非刘某某原因所致。且在协议达成后，张某某将

6000元现金交付给刘某某履行了合同义务，刘某某

亦将土地交付张某某建造墓地使用了8年，履行了

交付义务。现因政府主导的殡葬改革，致使张某某

迁移坟墓，从合同的履行看，不是刘某某擅自单方

终止合同履行，刘某某没有违约，不承担违约责

任。同时，在殡葬改革过程中，张某某有取得补贴

的权利，只是还没有到账而已。故在此种情形下，

张某某主张刘某某返还已交付的6000元既无事实

依据，又有违诚信原则。

  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

承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

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同时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中，张某某支付6000元使用刘某某的承

包地建造墓地，实质上是租赁土地建造坟墓的一

种形式，历来为民间所接受。在使用该土地过程

中，张某某自愿选择了满足其心理需求的“风水宝

地”，刘某某则选择了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6000元收益，双方之间的民事行为符合使用墓地

时的善良风俗习惯。张某某支付相关费用后，刘某

某已将涉案土地交付给其建造墓地使用了8年之

久，履行了义务；在2020年的殡葬改革过程中，政

府又给予每个墓地补贴，张某某支付给刘某某

6000元并使用8年，现又因搬迁墓地得到政府补贴，

其利益并未造成损害，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

“风水好”的心理满足并实现了父亲落叶归根愿望

的慰藉，故双方在殡葬改革前使用墓地的协议是

符合公序良俗的行为，应予以认可。因此，张某某

要求刘某某返还使用费的请求既违背了诚信原

则，也与公序良俗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遵守诚信和公序良俗是法治国家

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事主体开展民事

活动时应当诚实，应当依诚信原则订立契约和履

行契约，并以善意、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公序良俗包含公共秩序

和善良风俗两层含义，民事主体活动既要遵守法

律，还要符合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法

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无明文禁

止即可为，意味着民事主体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

规则和法律不禁止的条件下，可自愿选择满足或

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应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并

不损害国家和市民社会一般的公共秩序要求。

老胡点评

民事行为应遵守诚信和公序良俗原则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莹

　　在网络游戏中，侵入他人的游戏账号后，将账号内的装备出售并以

此获利，这样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付某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付某是某款游戏的资深玩家。一天，付某在游戏世界聊天窗口里注

意到，有人在发一个高等级玩家的ID，付某顿时心生贪念，迅速破解并

修改了该游戏账号的密码，将该账号占为己有。付某将该账号内的高级

游戏装备赠送给自己的游戏小号，随后又用小号操作将这些游戏装备

出售，获利6200余元。

　　几天后，付某闲来无事，又在某游戏聊天软件上用先前破解的账号

密码进行登录，并在聊天记录里找到该玩家在该款游戏里的另一个账

号密码。付某好奇心起，想看看这个账号里的装备好不好，于是又登录

了该玩家的另一个游戏账号，发现这个账号内游戏装备也都很不错，便

直接用该账号出售，后将卖装备赚的钱转到自己的小号，获利1200

余元。

　　案发后，付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并退赔了被盗号游戏玩

家的损失，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南湖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付某违反国家规定，侵入他人游戏账号，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获取计

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综合付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当庭自愿认罪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游戏世界虽然不同于现实世界，但行为处事仍受法

律规制，触犯刑法的，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中，付某出售的游戏

装备等虚拟财产不属于刑法意义上作为盗窃罪犯罪对象的“公私财

物”，采用盗窃等手段非法侵占他人游戏装备的，不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游戏装备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付某盗窃游戏装备是非

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罪定罪处罚。法院告诫广大游戏玩家，游戏世界也要遵纪守

法，切莫心存侥幸为所欲为。

侵入账户盗卖装备
退赔损失获刑罚金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见习记者 白楚玄

□ 本报通讯员  吴扬新

　　持钝器将结婚11年的妻子打伤；当着孩子的

面殴打谩骂妻子，导致孩子因受到惊吓不敢回家；

分居后到妻子住处摔东西，门前烧香祭拜……这

样的新闻让人心惊。家庭暴力不只是一般的家庭

纠纷，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侵害行为，更是一

种有了第一次就可能会有无数次的身体和精神伤

害，有的甚至会危及被害人生命。

　　2022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家庭暴

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

6年。近日，作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家事特

色审判庭的团河法庭对相关案件进行了梳理，以

期通过以案释法解读家暴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评价和指引功能，鼓励当事

人勇敢向家暴说“不”。

钝器砸伤妻子头部
构成家暴应判离婚

　　王某与康某是一对夫妻，在2004年8月结婚后

不久，王某就从公司离职，一直由妻子康某负担全

部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自2015年起，王某因家庭琐

事经常对康某进行殴打。2015年6月8日晚，王某与

康某发生争执时，用钝器将康某头部砸伤。康某报

警并做了伤情鉴定，随后向法院诉请解除婚姻

关系。

　　“我不同意离婚，这是我们第一次起诉离婚，

我们的感情并未破裂，我愿意改正过错。”在一审

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

力，准予双方离婚后，王某表示不服，进而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

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

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原则，一般判决不予

离婚。但是，为什么康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最终

判离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实施家庭暴

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如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承办该案的北京一

中院法官表示，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判断感情是

否确已破裂时，实施家庭暴力是判决离婚的法定

事由之一。

　　因此，在离婚诉讼中，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

即便施暴方表示坚决悔改，不同意离婚，若调解无

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准予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施暴易致孩子惊吓
不宜直接抚养子女

　　“孩子因为经常看到他爸打骂我受到惊吓，常

常放学后在街上游荡不敢回家。”张某在结婚多年

后，无法忍受丈夫焦某的家庭暴力，向法院起诉离

婚，并主张孩子归自己抚养。

　　“你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收入，没能力抚养

孩子。”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焦某在法庭上这

样说。

　　法院经审理，一审认定焦某的行为构成家庭

暴力，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出发，孩子判归

张某抚养。焦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在涉家暴的离婚案件中，存在大量未

成年子女亲眼目睹其父母之间发生家暴行为的案

件。但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有施暴者辩称，家暴

行为仅存在于夫妻之间，并不影响其对孩子的

感情。

　　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双方对抚养问

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未成年子女目睹施暴过程会给其造成极大

心理创伤，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实际上同样是家

暴的受害人。”法官表示，在处理离婚纠纷涉子女

抚养权归属时，要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若父母一方被认定构成家暴，不论是否直接向未

成年子女施暴，根据民法典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如无其他情形，一般认为施暴方不宜直接抚

养未成年子女。

精神虐待亦属暴力
离婚酌定少分财产

　　“要离婚，先弄死你，再自杀，谁都别想活！”自

从郎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财产后，丈夫

李某便连续向郎某发送类似内容的微信。而在这

之前，李某就曾多次到郎某住处吵闹、威胁，并将

宿舍门锁的锁眼堵死，在楼道里摔东西，门前烧香

祭拜，墙上涂写等，造成郎某长期痛苦不堪。

　　一审法院对此案审理后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并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

在财产分割上，依据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判决李某

少分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一中

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比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更具有隐蔽性，

但其对受害方的伤害却不亚于身体暴力。本案中，

李某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郎某的精神恐惧，符合

家庭暴力的特征。”承办该案的北京一中院法官解

释称，我国立法充分保护公民的精神利益，在家庭

暴力的认定上，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除身体侵

害行为之外，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精

神等侵害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

　　同时，民法典首次规定了离婚分割财产中“照

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家暴施暴

方，在离婚财产分割上，法院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

情况，酌定对施暴方予以少分财产，以此惩戒施

暴者。

多疑丈夫逼妻自扇
耳膜穿孔赔偿十万

　　“你是不是和其他异性往来”“为什么有男的

给你发信息和打电话”……在与唐某结婚后，刘某

经常质问妻子唐某，还会在唐某下班途中跟踪监

视她。不仅如此，刘某对唐某长期的恶语相加以及

让她下跪自扇耳光等折磨行为，导致唐某右耳耳

膜穿孔，白天常产生幻听。

　　在唐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后，一审法院根据在

案证据认定刘某构成家庭暴力，判决刘某向唐某

赔偿10万元。刘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一中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民法典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项请求权专属

于离婚双方中的无过错方，若夫妻双方均存在过

错情形，则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

偿请求的，法院不予支持。”承办该案的北京一中

院法官介绍，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

害赔偿。

　　物质损害赔偿，主要是指过错方给无过错方

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积极财产的减少，例如因家

暴行为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以及消极财产的

增加，例如因遭受家暴对外产生负债等。物质损害

赔偿以全部赔偿为原则，法院会根据过错方的过

错程度、造成的损失大小等确定赔偿数额。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根

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过错方的侵害程度等

因素综合确定。过错方应当以个人财产和分得的

财产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

不起诉离婚而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法院不

予受理。

　　诉讼离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

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

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

意离婚也不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就此单独

提起诉讼。

　　协议离婚的，除非无过错方在协议离婚时明

确表示放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否则仍可在离

婚后就离婚损害赔偿提起诉讼。

　　“民法典和反家暴法注重对弱势家庭成员合

法权益的保护。”法官呼吁，要对家暴勇敢说“不”，

用法律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与精神权利。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

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

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

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

其他重大过错。

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